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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会矛盾及知识分子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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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当前中国社会的两大奇变与五项对策  

  

  

一，正在发生的两大奇变：精英与大众的对立，寡头主义、民粹主义的勃起  

当代中国的群体矛盾（即人与人的矛盾）主要可概括为4种，分别为官民矛盾、劳资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以及

各种赢利机构（如厂商、医院、学校）与广大消费者的矛盾。矛盾的显著化是源于因利益分歧与力量对比不平衡所导

致的资源占有不平衡。  

资源占有不平衡是每个社会都难避免的现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分化导致贫富分化，从而加剧阶层分化，使资

源占有不平衡更加突出。客观世界利益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必然反映在人们主观意识上，造成社会心态失衡。如果这种

不平衡还有权钱交易参与其间、推波助澜，那么这种在利益取得形式上的客观“不公正”，必然加剧人们对分配“不

公平”的主观感受，社会心态的失衡更易走向极端。  

当代中国正处在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失衡的加剧期。由市场化改革加剧的阶层分化及其不公正性，正在撕裂整个社会，

形成精英（政治、经济精英与部分文化精英）与大众（工、农及失业人群）的二元对立。随着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加以

及农村人口处境的相对改善，现在仍然严重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性相对下降，精英与大众这一二元结构正在取

代原来的城乡二元，成为描述中国社会群体状况，尤其是说明社会关系变迁的最主要特征。  

在精英与大众越来越互不信任、对立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心态土壤上，寡头主义、民粹主义渐成气候，正在取代越来越

充满歧义、不再能准确定义思想阵营，反之屡屡造成思想混乱的左右划分，成为当下中国最具标志性的思想符号。  

精英与大众的尖锐对立，寡头主义、民粹主义的勃起，这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两大奇变。这两种变化

接踵而至，后一种思想变化建立在前一种社会结构变化的基础之上。  

山雨欲来风满楼，接踵而至的变化说明社会情绪已趋极端、社会进程有可能被导向某一极端方向。当此之际，惟一有

可能超出自身立场的局限性，将社会对立导向缓和的重要力量，是中央政府与民间知识分子。后者的主要作用方式是

利用社会舆论。  

历史赋予此二者影响未来走向的机会，危机也有可能成为转机，促使中国走向更和谐的未来。  

二，政府对策与将要发生的三大转型  

改良当前的社会心理土壤，政府与民间都应负起责任。笔者在此提出5种化解当前危机的相应对策，前两种属于政府

操作层面，后三种为知识分子操作层面。  



对策一：转换政府职能。缩小资源占有不平衡是化解危机的必经之路。在市场社会，这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当前中国

的经济发展远未达到富裕水平，但贫富分化已接近甚至超过某些西方发达国家。这种不平衡导致一些弱势群体的生存

状况持续得不到显著改善，其背后反映的是政府行为的缺位。  

在优胜劣汰的游戏规则下，市场不可能顾及弱势群体的利益，政府应该通过税收集中一部分社会财富，用于改善弱势

群体、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调节贫富悬殊。现实情况却是：政府集中了数目不菲的财富资源，但除维持自我运转

外，只有少数用于公共服务目标，其他大多数资源主要用于经济建设。由于对此过程缺乏有效监督，许多官员通过权

钱交易牟取不正当利益，政府行为从总体而言不仅没有缩小贫富差距，反而在扩大这一差距。这是当前官民关系成为

社会主要矛盾之一的重要根源。  

在原来主要靠投入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中，zgzf将自己的主要职能定位于“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毕

竟，保持经济増长是实现其他目标的物质基础。此时即使有人提出政府职能应该由“经济建设”向“公共服务”转

型，也不具备客观可能性，因此在当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顺理成章成为全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  

但现在情况已大不相同。无论是贫富分化对国内稳定的震荡，还是国外对中国经济低成本扩张的抵制，都昭示着原来

的经济增长模式已接近极限，难以为继。配合经济增长模式由“投资推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型，zgzf本身的转型

已既有可能性，也有必要性。同时，社会价值评判标准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公平与效率并重”的转型也已

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此时，政府应该主动转型，将自己的主要目标定位于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在

现阶段，首先要做的是扶助弱势群体，改善贫困人群的生存状况。  

政府的公共服务应该为弱势群体提供基本权益保障，一方面尽可能缩小贫富差距，另一方面在贫富分化仍然存在的现

状下，尽可能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使其在感受“不平衡”的同时，仍然能持有“活下去”的意愿与期待。为

此，除运用转移支付手段外，政府还应提供包括司法公正、司法救济与行政协调等项公共服务。如果政府不能尽到职

责，自觉受到不公正对待且无望摆脱困境的弱势者就会产生仇恨心理，甚至有可能因绝望而走向极端，社会情绪的极

端化亦将无从化解。  

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推动”向“消费拉动”转型、政府职能由“经济建设”向“公共服务”转型，以及社会主流价

值评判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公平与效率并重”转型，此三者相辅相成，缺一即行之不远。从这个意义上

说，决定不同价值轻重排序的关键因素其实在抽象的价值关系之外，而扎根于实际的经济社会需要之中。  

对策二：强化体制内权力监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在市场社会，人们在主观运用资源为自己创造利益的同时，也会

客观上造福于社会，只有政府官员几乎是惟一例外。由于官员对不属于他本人的资源拥有极大支配权，市场机制所创

造的利己与利他的同一性不能覆盖此一公权领域，权力制衡需要市场之外的手段，否则，就必须要求政府官员能够主

动承担为公众服务的义务。这种高于一般行业的道德要求，使官员这一职业充满了道德风险，因此现代政治理论特别

强调要对政府行为保持警惕。无论是在“经济建设型政府”还是在“公共服务型政府”，官员都有可能假公济私。如

果对权力监督不到位，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同时，就有可能强化官民力量对比的不平衡。在耗费大量资源缩小某

一种贫富分化的同时，又可能导致另一种贫富分化的扩大，而且是更恶性、更不公正的贫富分化。为消除不公平而设

的手段，却可能导致不公平扩大的恶果。  

在现行体制下，对权力的监督除执政党强化自我监督外，只能寄希望于社会舆论的监督。在信息时代，舆论监督是不

可能被彻底封杀的，关键在于执政者能否主动将舆论监督这一工具与自我监督这一目标联接起来，统筹兼顾舆论监督

与维持稳定两项目标。  

三，民间对策及知识分子的责任  

对策三：以公共舆论监督公权力。监督公权力也是知识分子运用舆论工具以缓解当前矛盾的一项可行之策，它直接针

对的是对社会情绪影响举足轻重的官民关系。这不是一种制度性的制衡，而是针对社会实际事务中的权力缺位、越



位、错位，以及政府不作为或乱作为等现象的具体监督，是对以权牟私等腐败行径的披露。由于担心影响社会稳定，

迄今为止政府对舆论监督的限制多于鼓励。公共舆论此一功能积弱不振，社会监督渠道不畅，这是弥漫性腐败迄今屡

治不愈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虽然资源占有的不平衡必然导致社会心态的不平衡，但由此及彼还有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许多因素可

作用其中，强化或弱化、加速或缓和这一过程及其结果。在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固然难以完全消弭社会心态的不平

衡，但可极大缓和、缩小这种不平衡，使其不致走向极端、酿成灾祸。由此可推导出知识分子影响舆论、引导社会的

另外两项对策：  

对策四：倡导社会扶贫济困。近年来，国内许多媒体都主动承担了这一责任，积极倡导社会主流价值评判由“效率优

先，兼顾公平”向“公平与效率并重”转型；通过对弱势群体生存状况及其不公正境遇的披露，引起社会的关注、同

情，让多方力量介入其中，帮助弱势群体走出困境。这种舆论导向在为弱势群体提供实际帮助的同时，重点应该引导

社会精英关注底层大众的现实困境，通过增加双方良性互动的正反馈过程，促使精英与大众走出各自封闭、相互对立

的怪圈，为群体关系的改善创造良性循环的条件。  

但是，国内舆论的这种作用迄今为止仍然只是选择性的，即主要针对不存在大的利益冲突的单纯事件。当对弱势群体

的救助即意味着对某一强势利益的损害，尤其是涉及地方权力时，政府一般会限制舆论介入，媒体只能退避三舍。这

种从地方利益或稳定需要出发对媒体的限制，无疑弱化了舆论的此一公共职能。  

对策五：倡导理性、温和与宽容，拓展思想的中间地带。引导社会情绪，弘扬宽容、温和、乐观、积极的精神态度，

使陷入困境者不致因忍无可忍的绝望而走向极端，弱化精英、大众之间的负反馈过程，缓解其紧张关系，这是知识分

子通过公共舆论影响社会进程的另一项可行之策。  

但在宗教阙如的当代中国，温和宽容的精神不易在激烈竞争的社会落地生根，仅仅提倡复兴传统文化，似乎已不足以

抵御全球性商业竞争所造成的精神侵蚀。另一方面，社会舆论的主导者知识分子至今仍无弘扬宽容精神的群体自觉。

体制内知识分子已基本丧失引导民意的公信力与说服力，民间知识分子因其处境原因，精神气质多具有“不温和”特

征，普遍带有某种不平衡心态。  

引领舆论的知识分子心态的不平衡，导致社会舆论不但未能减少精英与大众间的心态对立，反而易加剧全社会尤其是

弱势群体的心态失衡，使社会结构更趋刚性，社会进步更易丧失弹性基础。要改良当前的社会心理土壤，政府与民间

都应负起责任来。在此特定情势下，民间知识分子更应该反求诸己，跳出自我局限性，积极倡导理性、温和与宽容，

争取与政府实现良性互动。  

在现行体制条件与社会关系下，知识分子不可能成为政府与民间的二元中介。一方面它本身就身在局中，在道德上难

以做到自我超脱；另一方面政府作为二元之一，也不会容忍在它之外还存在协调者、仲裁者。但是，知识分子可以成

为精英与大众之间的二元中介，不但它本身（主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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